
 

金門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辦理公共工程涉及軍事設施處理原則 

 

中華民國 109 年 12 月 14 日府工企字第 1090105302 號函訂定 

一、 金門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為確保本縣公共工程涉及軍事設施可有效妥善保

護，以期軍事設施之保存活化與開發共融共存，特訂定本原則。 

二、 公共工程自起案至工程完工交付階段處理原則: 

(一) 計畫起案前置階段: 

1. 本縣各機關學校於辦理公共工程先期規劃，應參考本府「先期規劃

(可行性研究/評估)作業程序」確實將區域內既有軍事設施之調查與

因應計畫納入辦理。 

2. 工區範圍內若涉及軍事設施者，應依實需邀集相關單位(如:陸軍金門

防衛指揮部、國防部軍備局工程營產中心南部地區工程營產處、金門

縣文化局、金門縣政府觀光處、金門縣政府財政處、金門國家公園管

理處等。)及地方相關團體(如:金門戰地史蹟學會等)辦理會勘，由各

單位本於權責認定並妥擬因應作為。 

3. 工區範圍內之軍事設施如有涉及文化資產(以下簡稱文資)之虞，應先

行提報主管機關(本縣文化局)辦理價值評估或審議，並據以研擬相關

保存因應計畫，非涉及文資身分者亦需擬定相關因應計畫。 

4. 續依前述協調確認結果及處理方式，機關應辦理公開說明(依個案性

質研討辦理)。 

(二) 工程執行需求計畫書擬定階段: 

依上開原則擬定之因應計畫，應專章載明於需求計畫書中，以供後續勞

務廠商據以辦理。 

(三) 規劃及設計階段: 

1. 工程計畫委託技術服務廠商後，應再次辦理基地調查，工區範圍若發

現非計畫內之軍事設施，應依第(一)款第 2至 4目辦理(屬委辦案件

者，應由洽辦機關本於權責辦理)。 

2. 依需求計畫研擬保護或拆除計畫。 

(1) 各規劃設計階段應專章妥擬詳細軍事設施保護或拆除計畫及納入

相關設計圖說或規範，並於各階段邀集相關單位(洽辦單位、文化



 

局及金門戰地史蹟學會等)與會確認。並視實需(配合洽辦單位)辦

理說明會後，再據以調整計畫方案。 

(2) 既有軍事設施依上開規定擬定相關計畫後，應併同相關圖說及規

範，函報文資主管機關(本縣文化局)審查，若無涉及文資者，仍

應函報文資主管機關備查。 

3. 工程發包作業: 

工程涉及軍事設施者，應依本款第 2目之(2)函報文資主管機關(本縣

文化局)核備或備查後，始可辦理發包。於尚未獲文資主管機關同意

核備或備查，若有急需發包之情事，應敘明緣由專案簽辦。 

(四) 施工階段: 

1. 主辦機關應召開開工前協調會，明確告知施工廠商契約所約定工區內

軍事設施之處理作為。 

2. 工程於施工前應督促承商落實基地清查及測量放樣，並邀集相關單位

現地會勘，確認其施工方法及程序之妥適性後，始可動工。 

3. 施工期間應隨時監測各軍事設施之情況，並適時留存紀錄。 

4. 工程於施工中若有不慎損及計畫內之軍事設施，應立即停工(依實需

全面停工或部分停工)，並圍設圍籬做人員安全管制，且儘速通知各

業管單位辦理現地會勘，確認其臨時保護加固方式及後續因應作為。 

(五) 施工中如遇有不可預期或隱蔽之軍事設施，應立即停工(依實需全面停工

或部分停工)，並依本點第(四)款第 4目規定辦理(屬委辦案件者，若有涉

及文資之虞者，其相關所需行政程序，應由洽辦機關本於權責辦理，代辦

機關協辦)。 

(六) 完工交付: 

工程完工驗收後，區域內之軍事設施由管理單位依相關規定辦理保存維護

或活化。 

三、 本原則未規定之事項，依相關法規規定辦理，並隨時檢討修訂之。 

 


